
附件一：

西南大学综合协同管理平台优化开发服务项目
技术参数
一、项目情况

西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农业部、重庆市共建的重点综合大学，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学校主体占地8000余亩，校舍面积165万平方米，是闻名遐迩的花园式学校，教育部表彰的文明校园。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综合性强、特色鲜明，现有55个一级学科，涵盖了哲、经、法、教、文、史、理、工、农、医、管、艺等12个学科门类，其中有3个国家重点学科、2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9个一级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44个一级学科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有1种专业博士学位、19种专业硕士学位，另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2个，有3个学科进入ESI世界排名前1%。学校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培养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深厚人文底蕴、扎实专业知识、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学校现有32个学院（部），105个本科专业，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20个、重庆市特色专业33个。教学资源丰富，现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2个、重庆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3个，有国家级精品课程46门、重庆市精品课程96门，有国家级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1个。现有在校学生5万余人，其中普通本科生近4万人，硕士、博士研究生11000余人，留学生600余人。除此之外，学校网络及继续教育学院还有26万余名学历教育学生和非学历教育人员进行在线学习。学校积极推进国际化进程，与美、加、泰、日、韩、越、澳、俄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在泰国、加拿大合作建立孔子学院2所。
西南大学信息中心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的管理机构与技术支持服务部门，负责智慧校园的总体规划、信息化标准的研究制订、校园计算机网络的建设管理、各类信息系统的统筹协调等工作。中心现有工作人员20人，其中：正高级职称1人，副高职称6人；博士6人，硕士10人。中心设置了五个业务部门：行政办公室、网络部、信息化部、校园卡部、系统运行部。经过多年的积累与发展，中心建成了以万兆以太网为骨干（40G）的、有线无线相结合的、连接第二代互联网的校园计算机网络（信息点个数5.6万个、互联网出口带宽30G）；制定了学校信息化标准，建设了以“开放、整体、智慧、以人为本——基于流程驱动的智慧校园基础支撑平台”为核心的、服务于学校各项业务工作的十多个大业务平台（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总量37G）；构建了服务于学校生活多个领域的校园一卡通系统（活跃用户12万，年流水量约2.3亿元、一卡通终端设备1万余台）。2012年，学校被命名为重庆市“数字校园”示范学校，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常务理事会单位，2015学校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智慧校园学组副组长单位，2017学校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智慧校园学组组长单位、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专业委员会智慧校园副组长单位。

西南大学综合协同办公管理平台2014年建成，主要实现了公文、新闻、通知、公告、学术看板等的敏捷高校处理，使学校内部办公行为约束和规范在平台的体系之下，避免了人为管理约束，实现了规范、无私、科学的管理目标。在使用的6年过程中，系统运行良好，并分批实现了与人事系统、档案系统、数字校园、门户网站、短息平台的集成开发，进一步提升了学校内部行政办公效率及信息化应用水平。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并与用户沟通、调研，产生了有新的需求以适应管理需要，迫切需在综合协同办公管理平台之上新增模块及对现有模块进行优化。
2、 本期建设具体功能需求

由于功能模块和业务应用的名称各有理解不同，而且功能模块与业务的实际内容需要在实际开发过程中进一步核实，故这些功能模块与业务应用仅供参考，功能模块与业务应用的实际划分和内容以党政办公室和信息中心等相关用户单位最终调研结果为准。
	名称
	具体功能需求

	领导干部请假管理
（新增）
	实现副处级、处级、校级不同行政级别的领导，请假事项办理全过程管理，支持查询统计。

	因公出访管理
（新增）
	实现教职工的因公出访事宜，由组团人报名登记信息，国际处初审，再由其个人领导以及经费负责人审核，后由国际处领导或者对应分管校领导报审等因公出访办理全过程管理，支持打印、查询统计。

	信访管理
（新增）
	实现由学校教职工发起或由信访科秘书收集的各信息来源信访件的登记，经学校领导审批后，发送到各部门办理并反馈回校领导等信访事件办理全流程管理，支持查询统计。

	新闻公告管理
（优化）
	1、各二级单位领导审核提交同时，默认勾选“服从西南大学宣传报道保密管理办法”；

	
	2、供稿人上传稿件时需要点击填写（发起者填写）【供稿单位、供稿人、供稿人手机号码】等（且宣传部层面可以看到以便取得联系）；

	
	3、新闻查看页面“阅读次数”“供稿”“编辑”等，改为【“来源”“供稿人”“摄影”（发起人填写）|“编辑”“审核”（编审流程）|】等字样，并可以点击填写。

	
	4、新闻页面logo换成西南大学

	
	5、新闻审批页面显“供稿”“编辑”等，改为【“来源”“供稿人”“摄影”（发起人填写）|“编辑”“审核”（编审流程）|】等字样。

	
	6、勾选重新发布，日期为当前日期，否则为前一次发布日期

	
	7、新闻类似公告可以置顶

	运维服务
	1、 每日定期预防性巡查维护，包括系统运行情况、数据库状态、系统自动备份情况等
2、 技术支持，包括用户使用过程中问题处理、使用培训、系统补丁升级处理等。

3、 开发工作量支持，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提出新的个性需求开发，在20个工作日内，不另行计费。



三、本期项目的技术要求

1.技术标准要求

（1）必须满足我国现行的电子、网络通讯、计算机和行业应用的相关国标、部标、行标、地标和其它业内广泛认可的标准、规范及要求，当各种标准、规范和要求有矛盾时，按较高标准、规范和要求执行。
（2）必须满足有关安全、保密及其它方面现行的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规定和标准。

（3）本次项目的软件平台及硬件平台的技术方案、建设实施方案、售后服务方案等必须采用业界主流或广泛认可为未来主流发展方向技术路线、技术架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

2.平台主要技术要求

（1）本次建设项目的服务器端软件平台必须应能支持windows、linux、unix等主流操作系统，支持本地服务器（集群）、本地私有云服务器、外部公有云服务器等方式进行安装部署；
（2）本次建设项目软件平台的，Web客户端必须要支持IE、Google Chrome、Firefox等主流浏览器的近期广泛使用版本； 
（3）本项目建设中所采用的具体实现技术（如物联网通讯、数据存储、编程语言、接口等）要求必须采用业界主流或广泛认可为未来主流发展方向的技术。
（4）本项目要求供应商要提供满足西南大学5年信息化发展需求且能在此期间内长期稳定、高效经济的硬件服务器部署方案并负责本项目的所有部署实施工作，要求该部署方案具有高可靠性、高稳定性和高可扩展性。另外，本次项目需要使用的服务器和存储设备不包括在采购内容之中，服务器和存储设备由西南大学自行提供。

（5）本项目要求具备完善的安全机制和建设实施措施，从而保障整个项目的安全性和可实施性；
（6）本项目要求具有完善的集成整合方法、集成整合接口和二次开发接口，能与我校智慧校园深度集成融合。项目必须对西南大学开放所有的数据库字典、SDK和各种接口APIs&SPIs（包括但不限于身份、权限、数据、资源、服务、业务等），除开发商已经取得的知识产权产品外，平台所有定制开发部分的源代码都应该提供给学校，为平台的扩充、升级和维护提供方便。
（7）使用界面必须直观方便，采用简单明了的表达方式。能灵活地定义参数和规则，使其符合业务/事务变化的要求。可自定义配置，界面结构可调整，不能采用固定界面模版格式。
（8）具有完善的技术资料，这些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需求分析、建设实施、代码描述、功能实现、使用手册、管理手册、联机在线帮助等资料，要求这些资料使用中文且清晰、易理解。
四、其他要求

1.本功能需求说明为总体功能要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成交供应商要进行全面、细致的需求调研、分析，对西南大学的功能需求、技术需求、业务需求进行细化，并经西南大学书面确认后，再进行后续的开发和建设实施工作，以保证项目的成功实施。
2.供应商应提供详细的人员组织结构。详细介绍参加本项目的项目经理的有关情况、实施的成功案例，详细介绍参加本项目的现场实施技术人员的情况、实施的成功案例等。
3.供应商需派专人进驻西南大学，现场完成本项目的需求调研、安装、开发、测试、集成、部署、培训等工作，以及协助完成该项目涉及的数据收集、整理、导入工作；为了便于监督和管理成交供应商派驻学校的人员，提高派驻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保障该平台的开发进度和质量，成交供应商所派人员在校期间每月奖金部分应该根据学校的反馈意见进行发放。
4.为了顺利完成本项目的建设，达到本次项目的建设预期目标，供应商在自己提交的响应文件中应详细说明对本磋商文件中功能需求和满足相关要求的边界理解，凡未提供边界说明的内容，成交后在实施和验收过程中，均以采购人的理解为准。
5.供应商能提供完善和快捷的后期服务。由于本项目的数据量大，用户数多，用户层次多样，因此，要求成交供应商在软件开发完成及上线运行后，能提供完善的培训及技术支持服务，相应培训及技术支持服务需得到用户单位的书面确认。
6.本次项目验收时，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国家相关机构或行业认可的第三方测评机构关于本项目安全、质量、功能等的测评报告。同时，验收时成交供应商还应提供完善的技术资料（这些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需求分析、建设实施、代码描述、功能实现、使用手册、管理手册、联机在线帮助等资料）。测评报告、技术文档以及相应培训及技术支持服务的用户单位书面确认书都将作为验收时的必备条件之一。
7.由于本次项目建设难度较大，若在建设过程中采购人一旦发现成交供应商无实力完成其自身所提方案中的内容，采购人有权认为成交供应商在磋商过程中提供了虚假信息，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成交供应商的赔偿责任。
8.本项目须由成交供应商自行完成建设及服务，严禁供应商对本项目进行转包。
9.供应商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情况，拟在成交后将成交项目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具有核心战略伙伴协议的除外）交由具备相应实施能力的其他供应商完成的，应当在响应文件中载明，在实施时，需征得采购人书面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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